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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据 《中国青年报》 报道， 近日

针对深圳市政协委员 《关于保障女

职工享有生理假期的提案》， 深圳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开答复

表示， 《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 对

生理假有明确规定， 患有重度痛经

及月经过多的女职工， 经医疗或妇

幼保健机构确诊后， 月经期间可适

当给予 1 至 2 天的休假。

对此不少女性朋友不无担忧，

“出发点是好的， 希望不会形同虚

设” “现实很骨感， 落实起来可没

那么容易” ……如何让 “理想照进

现实”， 推动痛经假有效落地？ 各

地出台的痛经假政策落地 “痛” 在

何处， 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

痛经假“痛点”何在

记者查阅发现， 痛经假的概念

并非 “新鲜事”。 1987 年， 上海市

人民政府就发布了 《上海市女职工

劳动保护暂行规定》， 规定对从事

低温、 冷水操作、 野外流动作业的

女职工 ， 在月经期间给予公假一

天。 对生产第一线的女职工， 在月

经期间也应酌情给予照顾。

1993 年 ， 由原卫生部 、 全国

总工会等 5 部门联合颁发的 《女职

工保健工作规定》 指出， 患有重度

痛经及月经过多的女职工， 经医疗

或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后， 月经期间

可适当给予 1 至 2 天的休假。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 北京、

上海、 陕西、 山西、 安徽、 浙江、

湖北、 江苏、 江西、 山东、 甘肃、

湖南、 四川等在地方性规定中明确

了女性劳动者这一权益， 假期普遍

为 1 至 2 天。

实际上， 痛经假由来已久， 而

“痛点” 则在如何落地操作层面。

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 北京市律协婚姻家庭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张荆认为， “痛经假是法

律赋予女性劳动者的特殊权利。 各

地文件出台的同时， 需更加注重可

操作性。 以北京、 浙江、 陕西、 重

庆为例， 其规定中均提到女职工休

痛经假需经医疗机构证明”。

据媒体报道， 《浙江省女职工

劳动保护办法》 实施 20 天后， 杭

州多家医院都不曾有人开具过痛经

病假单， 原因多为 “太麻烦” “怕

尴尬”。 在一些地区， 有女性在医

院申请此类病假条时还遭遇多重障

碍， 或被要求在生理期来做各项妇

科检查， 或被告知 “痛经假条只能

在痛经当天开具”。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市妇联兼

职副主席黄绮说， “痛经假进入地

方规定是好消息， 但在执行过程中

大打折扣， 原因主要是部分女性担

心隐私泄露、 医院证明手续繁琐、

恐惧职场性别歧视等。”

北京福茂律师事务所主任时福

茂认为， 尽管过程复杂， 但由医生

出具确诊证明后方可享受痛经假，

是比较合适的。 “这一做法可以让

真正有需要的人享受假期， 同时避

免权益被滥用， 影响企业管理。”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原副所长

刘伯红指出， “如果仅仅用保障性

条例对妇女进行保护， 而不从根本

上解决保护成本的问题， 导致保护

成本转移到用人单位身上， 会让用

工成本较高的女性愈发受到用人单

位的歧视。”

配套政策须跟上

“痛经假的推行会增加企业用

工成本， 这也导致用人单位对其认

可度、 执行度不高。” 黄绮建议， 落

实过程中应注意相关的政策倾斜， 如

设立 “痛经保险”， 将企业可能产生

的损失通过社会保险的形式进行补

偿， 同时可以对用人单位实行税收减

免等政策 ， 提高企业参与积极性 。

“目前， 相关配套措施和制度需要及

时跟进，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让痛经

假无 ‘痛’ 落地。”

时福茂表示， 如地方法规对痛经

假有明确规定的 ， 则具有强制执行

力， 未按要求执行的， 当事人可依法

维权。

《安徽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指出， 女职工因月经过多或者痛

经不能正常上班， 申请休息的， 用人

单位根据医疗机构证明， 安排其休息

1 至 2 天。 “这种规定具有操作性，

明确规定单位对符合条件的， 必须安

排。” 值得注意的是， 如规定中的表

述为 “可以” “可适当” 等倡导性表

述， 则不具强制执行力。

针对女性员工提出的痛经假落地

难等问题， 深圳市人社局日前作出回

应：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市卫生健

康委、 市妇联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持续推动用人单位落实生理期休假有

关规定， 加强对用人单位女职工劳动

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 共同推动深圳

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深入开展 。 ”

（韩 李桂杰）

律师提醒：遭遇“任性”调岗不能旷工应对

据 “红星新闻” 报道， 近日

成都多地出现 “毒狗” 事件的消

息在网络热传， 引发关注。

律师指出， 在公共场所投放

毒物本身已属于违法行为； 若投

毒行为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公

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将受到

相应刑罚。

有人疑似毒狗？

“他全副武装， 手里拎着个

袋子， 在东风大桥附近一边走一

边撒着一些黄色的 ‘药粉’。” 11

月 15 日一大早， 成都市民严女

士报料： 一个身高一米六左右，

佩戴口罩， 身着灰色带帽外套的

可疑人员疑在沿路 “投毒”。 联

想到近期网传的 “毒狗” 事件，

其可疑行为立马引起了严女士的

警惕。

严女士表示 ， 在她的质问

下， 对方停止了手上的动作并加

快脚步想要离开现场。 在严女士

拍摄的视频中， 对方躲躲闪闪一

言不发。 该视频被分享到遛狗群

后， 养狗人士也很快发出提醒，

“带狗狗去遛弯的， 千万不要去

河边了 ， 这 （粉末 ） 有危险 。”

随后， 有人报了警。

记者了解到， 近期， 类似的

可疑物还出现在成都多地。 就此

记者联系到辖区警方， 警方表示

将对相关区域进行排查。

有人建“恨狗群”？

到底是谁在投毒？ 事发后，

曾有动保人士卧底本地一名为

“揭露爱狗人士的真面目” 的微

信群发现， 300 多号人的大群内

长期讨论如何毒杀狗狗。

由于目前该群管理严格， 记

者多次尝试都无法进入。 不过记

者找到了其中一位 “卧底”。 他

表示，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成员来自各个地方。 据他观察，

“大多都是在教唆别人”。

那么， 群中的人是否和本次

网传成都宠物投毒事件有关？ 他

表示自己并不清楚， 群中大多数

人都不是成都的。

除了这种微信群， 记者在网上

发现 ， 还存在着一种 “恨狗 ” 贴

吧。 贴吧中， 充斥着对宠物犬的排

斥言论， 其中不少人有着被狗咬伤

的经历 。 “扑热息痛对狗有没有

毒， 我已经买好了。” “效果不好，

给狗吃八粒没走。 准备试木糖醇”

……

律师称已触犯法律

记者获悉， 针对近期市民的集

中反映， 成都多地警方已对此展开

了调查 。 记者从新都区警方了解

到， 目前全区已经将这些不明投放

物搜集起来 ， 检验工作正在进行

中， “目前已经检验了一部分， 剩

下的还在继续。” 民警表示， 相关

调查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至今暂未

接到投毒导致人员伤亡的报案。

另有警方表示， 将加大相关区

域的巡查力度， 发现类似情况将及

时依法处理。

对于“毒狗”行为，四川方策律

师事务所郭刚律师表示， 在公共场

所投放毒物本身已属于违法行为。

现投放的毒物， 已导致宠物及其他

动物死亡， 行为人投放的毒物不仅

危害到宠物或其他动物， 接触毒物

的儿童， 也有可能误食并可能造成

死亡的后果。另外，毒物还可能附在

人或动物身上， 传播到他人的身上

并造成伤害， 客观上造成了危害公

共安全的后果，如“投毒”属实，投毒

人或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

北京东卫 （成都） 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陈小虎认为，

以投毒的方式毁坏他人财物， 可能

会触犯故意毁坏财物罪、 投放危险

物质罪、 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等。

小区、 公园等作为居民生活的

区域，虽然人数相对固定，但居住人

口数量众多； 而刑法中投放危险物

质罪、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保护的

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 健康

与财物安全， 所以以投毒的方式杀

害宠物， 该行为不仅涉嫌故意毁坏

他人财物，还危及到他人生命、健康

安全。 （戴佳佳 张芷旖）

资料图片

多地出现“毒狗”事件
律师：投毒涉嫌危害公共安全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调岗降

薪是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 经常引

发劳动争议的事项。

当遭遇调岗降薪， 员工应当如

何做才是最佳选择？

从经理降为保安员

被告知调岗降薪后， 家住新疆

塔城市的王某文以消极怠工的方式

应对， 丧失了部分应得的权益。

王某文原是新疆塔城市某保安

服务公司经理。 2020 年 12 月， 该

保安服务公司免去了王某文的经理

职务， 并将其调整至保安员岗位工

作。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1 月 ，

王某文以其他保安公司代理人的名

义先后与两所学校签订 《保安服务

合同书》， 其原单位得知后做出解

除劳动关系决定书。

该案经过一裁两审，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

区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塔城市某保

安公司将王某文从经理降为普通保

安人员， 并将其劳动报酬从 6600

元降至 2600 元， 显然不符合劳动

合同的约定。 但王某文应当采取正

当理由维护合法权益， 不能以免除

职务为由脱岗旷工， 消极怠工。 并

且， 王某文与其他保安公司建立劳

动关系， 违反了用人单位的劳动纪

律和规章制度。 因此， 塔城市某保

安公司与王某文解除劳动合同的行

为应为合法解除。

最终， 法院判定塔城某保安公

司支付王某文 2020 年 1 月至 11 月

的奖金 9163 元， 驳回王某文其余

诉求。

单方面调岗有权拒绝

同样面对企业单方面调岗， 董

某翔理性对待， 最终讨回了自己的

合法权益。

董某翔在 2019 年被调入新疆

某岩土公司 ， 任综合管理部副经

理 。 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表

明： “甲乙双方约定劳动合同履行

地 A 类 ， 属于建筑类施工企业 ，

因工作流动性强， 工作地点随工程

项目变动， 合同履行地因工作需要

而变动， 具体地点不在合同内单独

约定……”

2021 年 1 月 22 日， 该公司决

定将董某翔调离乌鲁木齐市机关综

合管理部工作岗位， 调整到重庆市

巫山县某工程项目部任三级科员，

并要求董某翔在通报之日起 5 日内

务必到岗报到。

董某翔对此不认同 。 半个月

后 ， 该公司给工会提供情况说明

“截至目前董某翔并未到巫山县某

工程项目部报到， 已连续旷工 15

日以上”。 隔天， 公司给董某翔出

具了 《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关

系） 证明书》， 并拒绝给予任何补

偿。

该案诉至法院后， 法院认为，

虽然双方合同约定了岗位调整， 但

该公司将董某翔从一个城市调整到

另一个城市， 不符合合同约定工作

地点随工程项目变动、 工作需要而

变动的要求， 已经超出了纯粹工作

岗位调整的内容。 在董某翔不同意

的情况下， 公司将其调离机关综合

管理部岗位， 调整为三级科员的行

为也不符合合同规定。 公司认定董

某翔未到岗行为属于旷工， 不符合

法律规定。 公司没有与董某翔协商

一致， 单方面调岗， 董某翔有权拒

绝。

最终， 法院判定新疆某岩土公

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应支付董某

翔赔偿金。

调岗应当协商一致

陈某郡与新疆某银行签订了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约定工作岗位根

据岗位协议确定， 之后又签订了 《岗

位协议书》 明确其岗位为该银行运营

管理部信息科技岗。

去年， 该银行以 “陈某郡不能胜

任目前工作岗位 ， 需进行调整 ” 为

由， 将他调整到营业部， 并要求其在

三日内到岗。 陈某郡不同意， 向人力

资源部发送了 “不同意调岗” 为标题

的邮件， 当日得到回复称 “岗位调整

为党委研究作出”。 陈某郡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 新疆某银行并未提交

证据证明陈某郡调整岗位是因其工作

能力问题， 仅凭该单位党委决定， 不

符合调岗条件。

新疆四维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婷提

醒： “公司调岗需要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 未经劳动者同意 ， 不得私自调

岗。 私自调岗的， 劳动者可以申请劳

动仲裁或起诉， 切不可消极怠工， 以

不上班对抗单位。”

（吴铎思 马安妮）

如何让痛经假无“痛”落地


